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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城区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污水治理，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城市水环境，确定实施九江市柴桑区沙河片区污水综合治理工程。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推进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切实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效能，为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以效能提升为核心，以管网补短板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建管并举、系统整治、精准施策，推动建立合理、功能完善的污水治理体系，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本项目力争2027年12月底建设完工。
（三）基本原则
立足民生，攻坚克难。把污水治理作为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优先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落实责任，强化担当。有关单位应建立上下联动、部门协作、多措并举、高效有力的协调推进机制，强化主体责任，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规划先行，稳步推进。严格按照省、市决策部署和要求，科学合理、高标准地进行规划设计，落实项目建设相关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二、工程概况
（一）项目范围：沙河片区。
（二）建设内容：改造DN150-DN1200市政污水管网39.7千米，其中改造DN150市政污水管道3.2千米、改造DN300市政污水管道2.5千米、改造DN400市政污水管道6千米、改造DN500市政污水管道7.5千米、改造DN600市政污水管道8.2千米、改造DN800市政污水管道10千米、改造DN1000市政污水管道0.8千米、改造DN1200市政污水管道1.5千米；新建DN500-DN600市政污水管道16.14千米，其中新建DN500市政污水管道2.45千米、新建DN600市政污水管道13.69千米。
（三）项目投资：工程总投资1.8亿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4992.93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资金及区财政配套资金。
（四）实施时间：2025年12月启动前期工作，2027年12月底完工。
（五）责任单位：九江市柴桑区城市管理局。
（六）建设模式：公开招投标。
三、项目推进机制
成立九江市柴桑区沙河片区污水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夏  添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蔡锦波  区城管局局长
成  员：蔡灿钟  区住建局副局长
赵宋桢  区国资中心副主任
郑石钟  区发改委党组成员
李子华  区审计局总审计师
江春旭  柴桑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刘维维  区自然资源分局储备利用中心副主任
姚  静  区工信局副局长
胡  剑  市公安局柴桑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桂训峰  岳师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吕  桦  区信访局副局长
李琴琴  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徐增林  区城管局党组成员
傅  捷  市公安局柴桑分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
陶文彪  区水务公司总经理
陈  祺  柴桑深燃公司总经理
杨  俊  区供电公司经理
工作专班负责制定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和组织实施方案；统一组织、指挥、调度、督查工程施工，完成工作任务；研究决定项目建设中的重大事项；研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项目建成后,工作专班自行解散。工作专班下设“一室二组”。
（一）办公室
主  任：蔡锦波
成  员：徐增林、叶珍炉、王龙淼、桑子云
负责专班文书处理及专班印章管理工作；负责处理专班的日常事务、后勤保障工作；负责专班办公用品、设备及相关物资的采购保管工作；负责项目资金拨付、财务管理等；做好专班的会议安排、项目建设的宣传报道工作；完成好专班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建设工程组
组  长：徐增林
成  员：叶珍炉、钟  斌
负责搞好项目规划；负责项目勘察设计、预算评审、施工管理等工作；负责编写施工计划并督查落实；负责施工质量管理；负责项目档案管理等。
（三）矛盾协调组
组  长：桂训峰
成  员：吕  桦、胡  剑
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负责做好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确保相关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项目施工环境的维护等工作。
四、项目建设工作计划
（一）2026年4月下旬前完成勘察设计。
（二）2026年5月中旬前完成财审程序。
（三）2026年6月下旬前完成施工和监理招标。
（四）2026年7月下旬前开工建设。
（五）2027年12月下旬前工程竣工。
五、落实相关职能部门职责
[bookmark: _Hlk183419591]（一）区发改委负责配合做好项目审查批复、政策信息指导、重大变更备案等有关事项。
（二）区公安局、区信访局、岳师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负责矛盾调处等事宜。
（三）区财政局负责做好项目资金预算的审查、建设资金的调度拨付工作。
（四）区审计局负责做好项目资金和设计施工有无合理变更的审计工作、工程整体决算审计工作。
（五）区住建局负责做好施工许可手续和招投标活动监管、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档案管理等工作。
（六）区城管局负责做好专班文件起草、进度督查、情况上报和项目的工程建设工作，对施工扬尘和噪音等污染进行监管，以及组织项目绩效考核。
（七）区自然资源分局负责土地报批和土地收储工作，负责规划许可及实施方案审批手续的办理。
（八）区工信局、区供电公司负责协调项目建设范围内强、弱电杆线迁移工作。
（九）区公安局交管大队负责协调项目建设范围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任务及辖区道路交通秩序维护工作。
（十）区水务公司负责协调项目建设范围内供水管线迁移工作。
（十一）区燃气公司负责协调项目建设范围内燃气管线迁移工作。
（十二）柴桑生态环境局配合管网问题排查、项目绩效评估及重点排水口监测。
（十三）区行政审批局负责做好施工许可手续的办理。
专班成员单位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积极协调配合，以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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